中華食品危害分析與重點管制系統學會
第二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0年10月1日 (星期六)上午9時30分
二、開會地點：國立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三、出席人數：63人（應出席人數114人，出席人數63人，缺席51人）
四、列席人員：蔡淑貞：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食品組組長
劉展冏：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中心主任
陳智育：統淇冰淇淋 業務經理
曾棨森：豐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之聖：新世紀漢方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玟萱、吳思儀、李佳芸、阮雅婷、賴冠宇、許惠珍、王祥谷等7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系學生
五、主 席：張正明 副理事長                    記 錄：連壯林
六、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會員在百忙之中，從各地遠道前來參加會員代表大會。過去，因理事及監事比較忙碌，導致會務推動上較為緩慢，但是也開過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同時學會亦曾協助衛生單位執行部分計畫，將會在工作報告中說明。今天召開第二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主要目的在選舉第二屆的理事及監事，同時審議本會101年度預算表與101年度工作計畫及其他相關提案。另外，會後將立即召開第二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藉以選出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及理事長。相信在各位會員的支持與協助下，本次大會將圓滿成功，未來會務推動會更順利，謝謝大家。
七、理事工作報告
1. 在民國99年6月接受食品藥物檢驗局食品組之委託，承辦「真空包裝黃豆即食食品安全管理業者講習」之計畫，聘請各大專院校學者赴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舉辦相關業者講習會。

2. 在民國100年7月接受食品藥物檢驗局食品組之委託，承辦「涼麵、飲料及冰品產品衛生安全管理之宣導講習」之計畫，聘請各大專院校學者赴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舉辦相關業者講習會。
八、監事工作報告
1.本會在過去二年來之工作皆能配合政府之政策，訓練並協助業者了解食品衛生安全之觀念，發揮學會之功能。

2.所擬101年之收支預算表與工作計畫內容相輔相成且切合實際，未來預算之執行可望能有結餘。
3.100年度歲入歲出預算書將待新舊理事長交接後，再行造冊並提送下次會員代表大會核議。
九、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秘書室
案由：造具本會101年度預算表，請審議。
說明：

1. 101年度係自101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2. 經費收入部分：101年度除了入會費降低外，其餘科目之收入都大幅增加，全年度之預計總收入為1,168,000元。經費支出部分：101年度依支出科目，全年度之預計總支出為1,024,000元。

3. 收支預算表業經第一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

決議：
收支預算表上「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止」中誤植之「…至100年12月31日止」，其中100年修正為101年後，照案通過（修改後如附件1）。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秘書室
案由：造具本會101年度工作計畫表，請審議。
說明：

1. 101年度主要工作計畫如大會手冊附件2所示。

2. 工作計畫表亦經第一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

決議：

1. 工作計畫表第2頁，101.05至101.08中之工作說明，加入「4.繼續進行本會成為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之工作」之內容。
2. 工作計畫表第2頁，101.09之工作說明，內容修改為「1.向TAF提出申請本學會成為之工作驗證單位，2.向衛生署提出申請本學會成為成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為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
3. 工作計畫表第2頁，101.11-12之工作項目「1.籌備並舉辦第6次會員大會」修正為「1.籌備並舉辦第6次理監事會議及第二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4. 工作計畫表第2頁，101.11-12之工作說明「1.舉辦第5次理監事會議，研擬102年度工作計畫並規劃本年度召開第三屆會員大會之事宜」修改為「1.舉辦第6次理監事會議，研擬102年度工作計畫並規劃本年度召開第二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之事宜」。
5. 修改後照案通過（修改後如附件2）。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秘書室
案由：本會會員代表名冊之確認及失聯會員之處理，提請討論。
說明：

1. 本次會員大會函送內政部社會司之會員代表大會之名冊如大會手冊之附件3，會員名冊中有64名為新申請入會者，已經由第一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查通過。加上第一屆原有會員50人，101年度之會員總計為114人，提請確認。
2. 本次會員大會開會前，曾以普通信件紙本及電子信件同時寄發會員確認函及會員大會通知函給第一屆全體之會員，但有部分會員完全沒有回復，處於失聯狀態。因失聯會員並未繳交常年會費，擬先以停權方式處理，往後再持續聯絡，是否妥當，提請討論。
決議：

1. 會員名冊照案通過，內部個人資料若有變更或錯誤，請與秘書處聯絡修正。

2. 失聯會員同意先以停權處理，往後再持續聯絡。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彭銘淵理事
案由：建議理事、監事之選舉，增加通訊投票之方法，提請討論。
說明：

1. 為確保每位會員代表之權利及選舉之公平性，有會員建議應開放通訊投票。

2. 本會章程內容有規定「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決議：

依本會章程第十六條之規定，下屆理事、監事選舉開辦通訊投票，投票方法交由秘書室規劃，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在報請內政部社會司核備後實施。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秘書室
案由：本會擬增加永久會員，請討論。
說明：

在很多人民團體的組織中都設有永久會員，但本會卻無永久會員之設定，擬在本會章程第八條增設永久會員，提請討論。
決議：

1. 同意本會設置永久會員。

2. 修訂本會章程第八條之內容如下（修改後如附件3）：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對食品安全管理有興趣者。
二、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具有普通會員之資格，一次繳足永久會費者，即為永久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構或團體。
四、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五、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貢獻，經理事會審查通過者。 
提案六                                  提案單位/人：秘書室
案由：會員常年會費擬提高，請討論。
說明：
本會章程第三十一條原訂定會員之常年會費為800元，有鑒於近年來物價上漲，本會之常年會費與其他人民團體相較，稍顯偏低，故擬提高常年會費，提請討論。
決議：

1. 為使學會能正常運作，經費不虞匱乏，且考慮會費收取方便，同意常年會費提高為1,000元整，自民國101年開始生效。

2. 永久會員之會費則訂為10,000元整，亦自民國101年開始生效。學生會員及團體會員之會費則維持不變。
3. 為此，本會章程第三十一條修訂如下（修改後如附件3）：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團體會員入會費均新台幣壹佰元，而個人會員為全職學生者免費。入會費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個人會員為全職學生第一年免費，第二年起研究生四佰元，大學生二佰元；永久會元新台幣10,000元，團體會員新台幣陸仟元。
十、臨時動議
提案人：連壯林監事

案由：建議聘請前理事長丘志威教授擔任本會之名譽理事長，以及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周照仁校長擔任本會名譽理事，提請討論。
說明：依本會章程第二十五條規定：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丘前理事長為本會創始人之一，多年來在百忙之中積極推動業務，倍極辛勞。且有鑒於本會往後借重丘教授之機會甚多，故建議聘請丘教授擔任本會之名譽理事長；另外，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周校長在得知本會將在學校舉辦第二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後，不僅即刻加入會員，且提供近日完工之會場及停車場讓本會免費使用，為感謝周校長之熱誠及允諾日後將盡全力協助本會之運作，故建議聘請周校長擔任名譽理事。
決議：

          全體同意聘請丘教授擔任本會之名譽理事長及聘請周校長擔任名譽理事。

十一、理事監事選舉結果
1.理事選舉
驗票:李金婷
唱票:張瑋琳

計票:陳雅婷、李淑琪

監票:郭育誠

開票結果：如附件4
有效票: 62張

無效票: 0張

合  計: 62張
當選名單
張正明、連壯林、汪復進、廖遠東、林頎生、薛曦瑞、黃瓊萱、  胡其湘、黃健政、翁秀貞、王姿文、蔡國珍、吳許得、林漢廷、謝淑玲、王進琦、柯文慶、江啟銘、石名貴、莊立勳、王榮良
     候補名單

宋鴻宜、柯文華、彭銘淵、賴建成、彭清勇
2.監事選舉
驗票:江麗芬
唱票:林靜文

計票:陳羿樺、黃語婷

監票:林家民
開票結果：如附件5
有效票: 61張

無效票:  1張

合  計: 62張
當選名單
郭育誠、林家民、陳坤上、王明雄、孫瑞茂、謝錦菊、蕭竣豪
候補名單

談慕蘭、王峻禧
十二、散會
附件1

	中華食品危害分析與重點管制系統學會
收支預算表

     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止  第1頁

	科目
	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比較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增加
	減少
	

	１
	
	
	本會收入
	1,168,000
	00
	286,000
	00
	882,000
	00
	 
	
	 

	 
	1
	1
	入會費
	5,000
	00
	7,500
	00
	 
	
	2,500
	00
	新會員入會費

	 
	
	2
	常年會費
	108,000
	00
	68,000
	00
	40,000
	00
	 
	
	

	
	2
	1
	會員捐款
	50,000 
	00
	10,000
	00
	40,000
	00
	
	
	

	
	3
	1
	事業費
	1,000,000
	00
	200,000
	00
	800,000
	00
	
	
	食品業者輔導費用收入

	
	4
	1
	基金及其孳息
	5,000
	00
	500
	00
	4,500
	00
	
	
	

	２
	
	
	本會支出
	1,024,000
	00
	220,800
	00
	803,200
	00
	 
	
	 

	 
	1
	1
	輔導費
	384,000
	00
	76,800
	00
	307,200
	00
	 
	
	輔導食品業者費用

	
	
	2
	員工薪資
	360,000
	00
	36,000
	00
	324,000
	00
	
	
	員工薪資及按日計酬工資

	
	2
	1
	差旅費
	60,000
	00
	25,000
	00
	35,000
	00
	
	
	員工及理監事因公出差費用

	
	3
	1
	設備費
	80,000
	00
	50,000
	00
	30,000
	00
	
	
	電腦及事務機器購置費

	
	
	2
	設備維修費
	20,000
	00
	3,000
	00
	17,000
	00
	
	
	電腦及事務機器維修費

	
	4
	1
	業務會
	120,000
	00
	30,000
	00
	90,000
	00
	
	
	文具、紙張等辦公性用品及各式會議用品等經常門支出

	３
	
	
	本期結餘
	144,000
	00
	65,200
	00
	78,800
	00
	
	
	 

	團體負責人：丘 志 威   秘書長：林 漢 廷   會計：連 壯 林   製表：連 壯 林


附件2
中華食品危害分析重點與管制系統學會 101年度工作計畫表
自101年1月至101年12月

共2頁  第1頁
	日 期
	項   目
	工作說明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101.01
	1.籌備並舉辦第3次理監事會議

2.招募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

3.進行HACCP及安全管制系統之輔導工作
	1. 舉辦第3次理監事會議，審議並規劃本年度之工作計畫及相關事宜

2.設計團體會員入會申請表，並招募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

3.輔導業者建立HACCP及安全管制系統並取得認證
	本會秘書室
	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101.02
	1.籌辦並舉辦食品業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班

2.招募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


	1.配合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共同籌備並舉辦食品業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班

2.回收個人及團體會員入會申請表並繼續招募團體會員及個人會員
	本會秘書室
	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101.03
	1.籌備並舉辦第4次理監事會議

2.研擬出版HACCP簡訊內容並進行徵稿
	1. 舉辦第4次理監事會議，研擬出版HACCP簡訊內容並進行徵稿

	本會秘書室
	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101.04
	1. 規劃本學會成為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

2進行本會成為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之工作
	1.向TAF申請本學會成為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驗證單位及向衛生署申請本學會成為訓練單位
	本會秘書室
	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101.05至101.08
	1.舉辦食品業HACCP及安全管制系統訓練班

2.舉辦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研討會

3.HACCP簡訊出刊


	1.配合高海大或其他訓練單位在高海大或其他院校舉辦訓練班

2.檢討國內目前輔導便當、餐飲及相關業者實施HACCP系統的現況及改進措施，以及開始檢討國內目前HACCP認證制度實施成效及改進措施

3.HACCP簡訊出刊並寄給各會員
	本會秘書室
	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中華食品危害分析重點與管制系統學會 101年度工作計畫表
自101年1月至101年12月

共2頁  第2頁
	日 期
	項   目
	工作說明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4.繼續進行本會成為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為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之工作
	4.繼續進行本會成為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之工作
	
	

	101.09
	1.提出本學會成為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之申請
	1.向TAF提出申請本學會成為之工作驗證單位

2.向衛生署提出申請本學會成為成HACCP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為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
	本會秘書室
	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101.10
	1.籌備並舉辦第5次理監事會議，研擬102年度工作計畫

2.執行本會成為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之工作
	1.舉辦第5次理監事會議，研擬102年度工作計畫

2.開始執行驗證單位及訓練單位之工作
	本會秘書室
	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101.11-12
	1.籌備並舉辦第6次理監事會議及第二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

2.繼續出版HACCP簡訊


	1.舉辦第6次理監事會議，研擬102年度工作計畫並規劃本年度召開第二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之事宜

2.出版HACCP簡訊電子稿和紙本
	本會秘書室
	海洋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系

	101.12
	1.召開第二屆第2次會員大會
	1.舉辦第二屆第2次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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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中華食品危害分析與重點管制系統學會章程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二月十四日成立大會決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食品危害分析與重點管制系統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第三條 

本會宗旨為：

促進食品良好衛生規範，從事食品危害分析重點管制系統相關領域之學術研究與發展，進而推動實務界之運用與管理，並與世界食品安全組織及各國從事學術、實務之交流活動。

第四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五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分支機構。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蒐集、推廣及發行國內外「食品良好衛生規範」與「食品危害分析重點管制系統」之相關圖書及最新發展資訊。
二、舉辦「食品良好衛生規範」與「食品危害分析重點管制系統」相關學

科之學術專題研討、推廣教育訓練、訪問、考察等活動。
三、推動及整合國內外「食品良好衛生規範」與「食品危害分析重點管制

系統」相關組織、學術團體、業界之輔導及交流等活動。 

四、提供政府制訂、發展、管理、監督「食品良好衛生規範」與「食品危害分析重點管制系統」之技術、知識等建議事項，並接受委託進行相關學術及實務工作。

第七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章程所訂宗旨、任務，主要為行政院衛生署。其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員 

第八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左：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對食品安全管理有興趣者。
二、永久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具有普通會員之資格，一次繳足永久會費者，即為永久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機構或團體。
四、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五、榮譽會員：凡對本會有貢獻，經理事會審查通過者。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贊助會員及榮譽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十條 

本會會員有按期繳交會費並負有遵守章程、會員大會決議之義務。 

第十一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二條

會員喪失會員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三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四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三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五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

二、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贊助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預算及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處分。
六、議決本會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由理事會認定之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

第十六條

本會置理事二十一人、監事七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二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七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副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副理事長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八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之，理事長及副理事長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九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 

常務監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理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一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職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三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六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九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六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 ;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一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團體會員入會費均新台幣壹佰元，而個人會員為全職學生者免費。入會費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個人會員為全職學生第一年免費，第二年起研究生四佰元，大學生二佰元；永久會元新台幣10,000元，團體會員新台幣陸仟元。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第三十二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三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三十四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七條 

本章程經本會93年2月14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93年4月日台內社字第0930014233號函准予備查
本本章程經本會100年10月1日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將函送內政部備查。
附件4

中華食品危害分析與重點管制系統學會第二屆理事選舉結果

	排名
	得票數
	候選人
	排名
	得票數
	候選人

	2
	59
	張正明
	
	11
	柯文華

	1
	60
	連壯林
	12
	49
	吳許得

	14
	45
	汪復進
	17
	44
	林漢廷

	
	9
	彭銘淵
	4
	55
	謝淑玲

	3
	58
	廖遠東
	9
	50
	王進琦

	5
	53
	林頎生
	14
	45
	柯文慶

	21
	12
	薛曦瑞
	5
	53
	江啟銘

	19
	24
	黃瓊萱
	14
	45
	石名貴

	13
	48
	胡其湘
	7
	52
	莊立勳

	
	11
	宋鴻宜
	18
	40
	王榮良

	
	7
	賴建成
	
	6
	彭清勇

	9
	50
	黃健政
	
	4
	吳志忠

	20
	15
	翁秀貞
	
	1
	蔡永祥

	9
	50
	王姿文
	
	1
	周照仁

	8
	51
	蔡國珍
	
	
	


附件5

中華食品危害分析與重點管制系統學會第二屆監事選舉結果
	排名
	得票數
	候選人
	排名
	得票數
	候選人

	2
	49
	郭育誠
	
	
	

	1
	53
	林家民
	
	
	

	
	20
	談慕蘭
	
	
	

	3
	45
	陳坤上
	
	
	

	
	18
	王峻禧
	
	
	

	4
	43
	王明雄
	
	
	

	6
	29
	孫瑞茂
	
	
	

	5
	40
	謝錦菊
	
	
	

	7
	24
	蕭竣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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